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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珠海航展诠释
发展与开放的生动内涵
航空工业是一国制造业最精华部分的高度

浓缩。珠海航展折射出中国军工实力的快速提
升，也体现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必然带来的市场
魔力。

鲁宁

第十一届珠海航展1日开幕，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六架歼-10A
战机先声夺人。近乎80度的大仰角加力爬升，小半径回转，加力
侧翻滚，酷炫的直播画面，虽然只是歼-20在珠海航展上的短暂
首秀，仍让广大受众直呼过瘾。歼-20震撼登场的惊鸿一瞥，必
将在中国空军发展史上隆重定格。

1996 年 11 月 5 日，首届珠海航展揭幕，自此每逢双年，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珠海航展立志与范堡罗、
巴黎、新加坡、莫斯科航展一道，成为世界五大航展俱乐部成
员。不过，珠海航展虽说从首届起即锁定为国家级面向全球
的国际航展，可仅以战斗机为例，首届珠海航展用于展示的国
产战斗机，只能拿出歼 8-M。以此为起点，8 年后，歼-10A 列
装中国空军并逐步形成歼-10B 和歼-10C 系列，歼 11 系列相
继问世，歼-15 和歼 16 自成一体。18 年后歼-31 和运-20 亮相
珠海航展……从歼 8M 到歼-20 震撼翱翔珠海的蓝天，中国仅
仅用了 20 年。

这是中国空军由二代机向四代机跨越的“超短”20年，见证
和镌刻出中国空军20年高歌猛进的历史辉煌。

珠海航展开幕后前三天，先向专业人士和媒体开放。从第
四天起，珠海航展将向广大军迷和观众开放三天，成为国家航
展经济的重量级载体。歼-20 昨天上午只是“小试牛刀”，相信
从航展的第四天起，歼-20将有更震撼、更精彩的飞行表演向公
众奉献。

航空工业是一国制造业最精华部分的高度浓缩。从首届珠
海航展只能展示歼8M、直-9、运-12等数款军机之“寒碜”，到本
届珠海航展18型飞机，110余件半数为首次公开亮相的空军武器
装备，涵盖空中作战、防空反导、预警指挥、战略投送、战役支援、
空降作战、无人机系列共七大板块，覆盖各型飞机、导弹、雷达等
系列化主战装备，令全球防务领域及各国空军人士，领略和见识
到中国空军实现战略转型的铿锵步伐，掂量出中国航空工业实打
实的历史性进步。

美国军方一如既往对珠海航展不予理会。美国的F系列战
机、法国的“阵风”战机、欧洲的“台风”战机、瑞典的“鹰狮”战机，
至今不肯来珠海航展亮相。但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
利、荷兰、瑞典等国的全球顶级武器及防务装备生产商，眼瞧着珠
海航展渐成气候，就开始坐不踏实了。从上届珠海航展起，世界
武器及防务装备的主要生产商，全都悄然加入珠海航展。首届珠
海航展，西方顶级武器及防务装备制造商一个不来，本次珠海航
展，他们却一个不落，这折射出中国军工实力的快速提升，进而言
之，这也体现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必然带来的市场魔力。

本届珠海航展上，全国十二大军工央企集团中的八大家皆
悉数登场，参展的中国坦克、装甲车辆、成套远火旅装备、成套
陆军防空反导装备、成套两栖突击装备等都居世界一流水平，
地面的精彩纷呈与空中的争奇斗艳相映成趣。今天的珠海航
展，已不再是空军和空军装备制造商的双年聚会，而是涵盖“陆
海空天电磁网”七大装备维度全系列防务装备的盛装会演，珠
海航展展示的中国成就，再次诠释了“发展提升实力，开放增强
自信”的生动内涵。

邓学平

日前，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二
审的《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
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这一新规被民间形象地称为“秋后算
账”条款。

虽然有法谚云，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但
对于遭受性侵害的儿童而言，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未免太
短。这是因为，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本身不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依靠其监护人代为进行维权。受社会
传统观念、心智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儿童遭受性侵害
后宁愿选择默默忍受，却不愿或者不敢告知其监护人。而
即便监护人知情后，也有相当比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放
弃法律维权。前述种种都表明，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不利于

遭受性侵害的儿童进行依法维权。
《民法总则（草案）》新规不是以性侵害的时间为标准，

而是从成年之日起开始计算时效，有助于儿童成年后自行
寻求法律维权救济。加之《民法总则（草案）》将民事诉讼时
效由两年延长至三年，这意味着一旦草案审议通过，遭受性
侵害的儿童可以在其成年后三年内向法院请求损害赔偿。
相较于现有的规定，《民法总则（草案）》新规在保护儿童权
益方面的进步意义十分明显。

尽管如此，新规仍然有其制度盲区需要填补和解
决。因为法律维权，除了意愿和能力，还必须要有足够的
证据。而现实中，证据不足是性侵维权之路上的一大关
卡。以广西百色性侵案为例，“助学达人”王杰利用“百色
助学网”性侵多名女童。然而该案开庭审理时，几乎没有
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原因就是受害人普遍缺
乏病历、照片等强有力的证据。试想，如果不能及时收集
并保存好相关证据，那么等到成年后拿什么去法院维权

呢？由此可见，允许“秋后算账”固然进步，但如果无法解
决“即时固证”的问题，那么“秋后算账”的威力恐将大打
折扣。

其实，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
制度资源。以法国为例，检察官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经常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以“从当事人”的
身份参与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也规定：“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
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儿童遭受性侵维权，不能单靠监护人，也不能单
靠儿童自己成年。社会公益组织、学校、社区、政府部门和
司法机关应该联起手来，共同建设全方位的安全网络，在监
护人怠于履责时直接支持遭受性侵儿童向法院起诉维权或
者帮助收集、固定和保全相关证据，等其成年后自行维权。
对于儿童性侵维权而言，允许“秋后算账”固然重要，如何集
全社会之力“帮助算账”更为重要。

连海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三审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
案。据报道，草案新增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
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样的规定写进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横看
竖看似乎都看不出有“促进”的意思。民办教育促进法
修正案草案审议一拖再拖，说明各方都在进行博弈。民
办教育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改革容易产生“蝴蝶效
应”，审慎自是必须。教育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6.27万所，在校生达
4570.42 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将近一
成。这意味着，若这条规定得以通过，将有数以百万计
的小学、初中学生受到影响。

经过多年的行业洗牌，营利性民办学校办义务教育
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个是“热带”——学校拥有比普通
公立学校更优质的师资、更完善的设备、更优秀的成
绩、更良好的声誉，一些地方干脆就是“名校办民
校”。这类学校门槛高，收费也高，一般家庭不能承
担；一个是“寒极”——学校条件差、师资差、生源
差、成绩差，与公立学校不可同日而语，一般办在城市
边缘、城乡结合部，多为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教育之
需。毋庸讳言，两种情况都有利弊。

前一类学校，利在于对公立学校的一种补充，满足
部分家庭对优质教学资源的需求。在不少国家，公立学

校只有保底功能，私立学校才是品质之选；弊在进入
“教育-创收”的循环后，一些优质民办学校就像一台
“抽水机”，将当地义务教育优秀教师吸个干净，从而影
响义务教育水平、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加剧社会“择
校热”。后一类学校，利在让许多寄居在城市而又无法
享受城市义务教育的孩子有书读；弊在入读那些不上档
次甚至不合格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孩子，等于从义务教
育阶段起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面对这些利弊，究竟是把“孩子”与“脏水”一起
倒掉，还是给一条活路，将其导入正轨，以适应形势发
展需要，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技巧。若“禁入”规定
得以通过，等于将营利性民办学校从这块铲出去，铲出
去之后，营利性民办学校留下的两个“坑”谁来填？先
说第一“坑”，如果说义务教育分优劣并非教育管理者
的本意，一碗水端平、均衡发展才是终极目的，那么，
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就不应满足吗？另一个

“坑”，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弟之需的民办学校不准办义
务教育，城市是否腾出足够的公立学校学位接纳他们？
若然，固然好；若不然，这些孩子怎么办？这个“坑”
比前一个更深。

对此，我乐见各地政府承担起义务教育的托底责任，
取消那些条件达不到义务教育规范而又无法整改达标的营
利性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将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孩子迎进
当地公立学校中。对民办名校，作为教育生态多样化的一
种补充，我认为暂时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在把好“方向
盘”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继续放行，不必“一刀切”。

红 线
新华社

10月13日，贵州
省贞丰县挽澜乡荣胜
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
故，造成7人死亡；31
日，重庆市永川区金
山沟煤矿井下发生瓦
斯爆炸事故，造成33
人被困，已有多人遇
难。惨痛的事故一再
发出警示：安全生产
大如天，一丝一毫马
虎不得。

儿童性侵索赔，“秋后算账”更要“帮助算账”
对于儿童性侵维权而言，允许“秋后算账”固然重要，如何集全社会之力“帮助算账”更为重要。

营利性民办学校“禁入”需慎之又慎
面对这些利弊，究竟是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还是给

一条活路，将其导入正轨，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考验着管理者的
智慧与技巧。


